案例分析
一、
1. 职工黄某原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并与企业签订了为期 5 年的劳动合同。在合同期内，黄某以收入偏低为由，口头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企业未予答复。过了 10 天，黄某就被一家合资企业招用，又与该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黄某走后，原企业生产受到影响，要求黄某回厂上班。同时，与黄某所在的合资企业联系，希望让黄某回厂，但合资企业以已签订劳动合同为由，不予放人。
试分析 
（1）. 黄某与原企业的劳动合同是否已经解除？
（2）. 合资企业在本案中是否应承担责任？
答题要点：
(1) 黄某与原企业的劳动合同未解除。因为不符合劳动合同解除的法定程字要件。黄某只以口头形式提出解除合同，不符合《劳动法》规定的“劳动合同任何一方当事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应当提前一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的程序要件。同时，企业对其要求未作答复，因而协商解除合同也不成立。
(2) 根据《劳动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对原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该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合资企业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
1. 汪小姐于2014年8月1日入职北京某会计师事务所，双方了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2021年9月7日，汪小姐通过微信向法定代表人范总提交辞职报告，微信聊天截图显示“你把我的辞职报告签好，手续办完我就走，您告诉我，今天我怎么交接”等内容，范总口头回复需要时间找寻其继任者，此后汪小姐继续在公司工作。银行流水显示公司于2021年10月至2021年12月期间照常支付汪小姐工资，2021年汪小姐每月工资50000元。2021年12月13日，公司以同意汪小姐辞职申请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汪小姐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公司声称汪小姐每月工资50000元，北京市的平均工资才12500元，公司自始至终一直支付汪小姐高薪工资，现在是汪小姐主动提出辞职，且汪小姐始终未撤回离职意思表示，其行使预告解除权系形成权，一经送达公司即生效，未经公司同意不得撤回。公司2021年12月13日通知其离职不构成违法解除，不应支付赔偿金。
请问（1）公司是否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是否应向汪小姐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2）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的区别，如果公司向汪小姐支付，应该支付多少钱？
（3）请列举劳动者行使辞职权的限制。
答题要点：（1）汪小姐在2021年9月7日向公司法定代表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公司未予以回应，而是继续接受汪小姐提供的劳动，应认定双方未就解除劳动关系协商一致，双方劳动关系此后继续存续。时隔三个月后，公司于2021年12月13日以同意汪小姐辞职申请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明显超出一般用人单位合理审批流程时间，缺乏合理性与劳动关系维系之善意，应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之责任。且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应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之责任，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
（2）经济补偿金和赔偿金两者支付条件不同。计算标准不同，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实际工作年限，每满一年按1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经济补偿金×2。主观过错不同。经济补偿不考虑主观过错，而赔偿金是强调过错责任的。汪小姐工资高于北京市2020年职工月均工资标准三倍，应按三倍计算，其计算基数不应超过37500元，违法解除赔偿金共525000元
（3）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情形。
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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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 2021年1月4日，某公司职工陈某骑自行车提前下班回家途中被一汽车撞伤。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对该交通事故作出了责任认定，认定陈某对该事故不负责任。由于汽车司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2021年6月，陈某向劳动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书，认定陈某所受之伤为工伤。公司不服，认为职工下班出事地点并非必经途径，且提前下班并非为上下班规定时间，因此不能做为工伤处理。    
 请问：（1）请列举说明我国的工伤认定范围、视同工伤的情形和禁止认定工伤的情形。
（2）本案中陈某受到的伤害能否认定为工伤？ 举证责任如何承担？
（3）公司对工伤认定不服，可以采取什么法律救济方式？
答题要点：（1）工伤的认定标准(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视同工伤的情形有三种:(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一）因故意犯罪受到伤害的（二）因醉酒或吸毒受到伤害的（三）自残或者自杀的（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2）陈某的伤害可以认定工伤。我国《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这一规定中并没有以“上下班的规定时间”和“必经路线”为条件。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和第三人陈某只要能就“下班途中”和“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举出证据，就能够证明作出工伤认定的证据充分。
（3）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该职工所在单位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可以于60日内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高一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